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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表 (專任講師、專案計畫教學人員)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院教師自我評量報告書 

     

100.01.06 第 88 次院教評會討論通過 

109.06.16 第 355 次校教評會同意核備 

單位:                   教師簽名:                 

項目 評鑑指標 具體內容 計分標準 
自評 

分數 

初審 

分數 

複審 

分數 
 

教學 

 

開課時數

（  ％）
40~80% 

上課時數（減

授折抵時數依

本校相關規定

辦理） 

平均每學期教滿基本授課時數以

80 分計算，每加（減）一小時加（減）

3 分，最多算至 92 分 

    

 

 

 

 

 

教學總分 

        

 

(      %) 

佔 70~80% 

(教師自填) 

 

學生指導

（  ％）
10~50% 

論文指導（含

實習指導）、專

業訓練、校隊

指導(本校運動

代表隊)  

三年內累計指導或訓練三位學生

以 70 分計算，每加（減）一位加（減）

5 分，最多算至 90分 

實習指導二位學生多加 5 分，成績

併入論文指導總分計算 

   

其他 

教學評量 

（  ％）

10~30% 

 

教學內容

（50%） 

 

 

教學意見調查

（50%） 

最多算至 90 分 

 

 

 
教學評量 2.7：70 分 每增加 0.1 增

加 3 分 

最多算至 95 分 

   

服務及

輔導 

 

校內服務

（  ％）
20~60% 

 

校內委員會委

員或代表（40

％） 

（單位外 60

％、本單位 40

％） 

單位外：最近三年內至少當過二種

委員或代表，當一次 70 分，每加

（減）一次加（減）10 分，最多算

至 90 分。 

本單位：最近三年內至少當過二種

委員代表，當二次 70 分，每加

（減）一次加（減） 

10 分，最多算至90分 

擔任一級主管外加10分 

擔任二級主管外加5分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服務及 

輔導總分 

        

 

(      %) 

佔 20~30% 

(教師自填) 

 

推廣教育（40

％） 

1、長期：一學

期以上(70)% 

2、短期：一學

期以內(30)% 

長、短期：一學期一班(次)70 分，

每加（減）一班（次）加（減）10 

分，最多算至 90 分 

協助行政工作

或其他貢獻 

(20％) 

最多算至 90 分 
 

校外服務

（  ％） 

10~40% 

專業服務（80

％） 

三年內專業服務（包括演講、口試）

五次，70 分，每加（減）一次加（減）

5 分，最多算至 9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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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及產業貢

獻（20％） 

擔任校外委員、顧問或理監事、借

調至公部門服務、大眾媒體與專欄

著作、主導社區/在地發展方案，一

種 10 分，最多算至 90 分。 

學生輔導

（  ％） 

20~60% 

學業指導、生

活指導、宿舍

導師、社團導

師、其他輔導

工作 

三年內須至少當過一種導師，擔任

一次 70 分，每加（減）一次加（減）

10 分，最多算至 90 分。 

   

總分 

自評總分 
  

 

 

 

 

 

系（所、中心）教評會 

初審總分 
 

院教師評鑑委員會 
複審總分 

 

  備註：請檢附各項相關證明文件。 

系（所、中心）教評會主席：               

學院教師評鑑委員會  主席：               


